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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江职校 2025 师德师风专题法纪教育学习资料（13）

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保障和规范学校、教师依

法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责，保护学生合法权益，促进学生健康

成长、全面发展，根据教育法、教师法、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

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普通中小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（以下称学校）及其教

师在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中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，适用本规则。

本规则所称教育惩戒，是指学校、教师基于教育目的，对违

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、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，促使学生

引以为戒、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。

第三条 学校、教师应当遵循教育规律，依法履行职责，通过

积极管教和教育惩戒的实施，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言行，培养学生

的规则意识、责任意识。

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支持、指导、监督学校及其教师依法依规

实施教育惩戒。

第四条 实施教育惩戒应当符合教育规律，注重育人效果；遵

循法治原则，做到客观公正；选择适当措施，与学生过错程度相

适应。



2

第五条 学校应当结合本校学生特点，依法制定、完善校规校

纪，明确学生行为规范，健全实施教育惩戒的具体情形和规则。

学校制定校规校纪，应当广泛征求教职工、学生和学生父母

或者其他监护人（以下称家长）的意见；有条件的，可以组织有

学生、家长及有关方面代表参加的听证。校规校纪应当提交家长

委员会、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，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施行，

并报主管教育部门备案。

教师可以组织学生、家长以民主讨论形式共同制定班规或者

班级公约，报学校备案后施行。

第六条 学校应当利用入学教育、班会以及其他适当方式，向

学生和家长宣传讲解校规校纪。未经公布的校规校纪不得施行。

学校可以根据情况建立校规校纪执行委员会等组织机构，吸

收教师、学生及家长、社会有关方面代表参加，负责确定可适用

的教育惩戒措施，监督教育惩戒的实施，开展相关宣传教育等。

第七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学校及其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

进行批评教育，确有必要的，可以实施教育惩戒：

（一）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、管理的；

（二）扰乱课堂秩序、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；

（三）吸烟、饮酒，或者言行失范违反学生守则的；

（四）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；

（五）打骂同学、老师，欺凌同学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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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。

学生实施属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不良行为或者严重

不良行为的，学校、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实施教育惩戒，加强管

教；构成违法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

第八条 教师在课堂教学、日常管理中，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

轻微的学生，可以当场实施以下教育惩戒：

（一）点名批评；

（二）责令赔礼道歉、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；

（三）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；

（四）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；

（五）课后教导；

（六）学校校规校纪或者班规、班级公约规定的其他适当措

施。

教师对学生实施前款措施后，可以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家长。

第九条 学生违反校规校纪，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惩戒拒

不改正的，学校可以实施以下教育惩戒，并应当及时告知家长：

（一）由学校德育工作负责人予以训导；

（二）承担校内公益服务任务；

（三）安排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、行为规则教育；

（四）暂停或者限制学生参加游览、校外集体活动以及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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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出集体活动；

（五）学校校规校纪规定的其他适当措施。

第十条 小学高年级、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违规违纪情节严

重或者影响恶劣的，学校可以实施以下教育惩戒，并应当事先告

知家长：

（一）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者停学，要求家长在家进行

教育、管教；

（二）由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予以训诫；

（三）安排专门的课程或者教育场所，由社会工作者或者其

他专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、行为干预。

对违规违纪情节严重，或者经多次教育惩戒仍不改正的学生，

学校可以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或者留校察看的纪律处分。

对高中阶段学生，还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。

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，学校可以按照法定程序，配合家

长、有关部门将其转入专门学校教育矫治。


